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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物有灵看苗族建筑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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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苗族基于平等思想上的万物有灵观念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并成为其环境伦理的认识论前提,因

此,在建筑活动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时候,他们以协商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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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物有灵:苗族环境伦理的认

识论前提

一般说来,每一民族在发展进程中都经历过万

物有灵阶段。关于灵魂观念的产生,有这么几种认

识:一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缘于对死亡的恐惧。
由于害怕死亡,便设想出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存
在,这个“实体”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它不仅

具有肉体的“本质力量”,而且比肉体更强大。显

然,这种起源说是表明灵魂的起源是反抗死亡的自

我慰藉。二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是恋情的结果。
人死以后,对亲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于
是便制造出一个“超实体”的存在,尽管看不到具体

的身影,但这个“超实体”还如其在生时一样生活在

自己身边。三是认为灵魂观念的产生是梦的启发。
人睡着的时候常常会做梦,梦中会见到自己熟悉的

和不熟悉的人和物,也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醒来

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于是便认为人还有一个

“我”,这个“我”就是灵魂。人有灵魂的观念确立以

后,触类旁通,也相信其他动物、植物乃至所有自然

存在物都具有灵魂,最后形成万物有灵的观念。
“万物有灵”中的“灵”是“灵魂”之意。事实上,

“灵”和“魂”有细微的差别。“灵”,英文是“spirit”,

它是维持人体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灵一旦离开肉

体,生命特征就消失了,而且只有灵才能进入灵界

与神灵沟通。“魂”的英文是“soul”,它是对“自我”

的知觉,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理性功能发挥的原动

力。因此,人出现精神错乱或行为失常时,在民间

常常采用“招魂”的形式来使“魂”回归肉体,使其恢

复正常人的状态。然而,因为“灵”与“魂”都是非物

质的东西,并且无法得以确证,所以一般合起来称

∗ 收稿日期:2010-02-10



作“灵魂”(soul),以区别于肉体。
尽管与许多其他民族一样,苗族也相信灵魂的

存在,但不同的是,苗族对“灵”与“魂”的区分不像

有的民族那样粗糙或者说“灵”“魂”不分。“在苗族

的鬼魂观念中,灵魂和鬼魂是有严格区别的。他们

认为灵魂是个无形的、抽象的东西,它们可以投胎

返世,不断转化轮回,或变成后世人生,或变成其他

动植物家族,或变成非生物家庭和鬼魂家族。而鬼

魂是具体的,有形象,有生命,有意志,有感情,因
此,它们时时都参加人事,祸福活人。”[1](P415)这里

论述到的“灵魂”实质上是苗族灵魂观念中的“灵”,
“鬼魂”则仅指“魂”,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也依此

例。苗族人不仅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还认为人有

多个灵魂,其中三灵魂说比较普遍。三灵魂说认为

人有三个灵魂,人死了以后离开肉体,一个留在原

来居住的家中,以陪伴和保佑家人;一个居住在墓

穴,守护肉身;还有一个回到祖先的故地———遥远

的东方。苗族这种多灵魂说带来一个明显的难题,
那就是人死后是哪个灵魂投胎转世的问题。许多

苗族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感到棘手,考察调查中也没

有能佐证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认为问题出在问题

本身。第一,苗族多灵魂说是对“本质力量”的追

求。既然灵魂是维持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对于

一个时刻担心生命不保的民族来说,多一个灵魂就

多一份力量,因而苗族里不仅有三灵魂说,还有四

灵魂说等等。第二,轮回转世的问题不是苗族本土

文化。苗族是一个注重“此生”的民族,这从苗族丧

葬文化中可以看出。苗族“死歹”者不得按正常程

序安葬,如果存在来世,不按正常程序安葬就意味

着来世的不幸,这显然是矛盾的。所以,这种轮回

转世的观念应该说是外来文化的移植,至少也说明

苗族本土文化中存在来世的意识并不强。
万物有灵理论的提出首推泰勒。他认为,“万

物有灵观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

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

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

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

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2](P419)苗族“万物有灵”中
的“物”不是生物物种的划例,而是包括如石头在内

的所有自然物,甚至包括人造物和“物形”。这是苗

族万物有灵观念中彰显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

在这个基础上,苗族构建了所有灵魂和“肉身”相互

依存的人与物的集合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鬼魂

的参与下调节着相互之间的关系。苗族人认为,灵

魂的“本质力量”与鬼魂的调节能力随着“肉身”的
成长而增强,因而年长者越应该受到尊重,历时越

长的物,如石头、树,越具有神性,是不得轻易冒

犯的。
在“肉身”的力量与鬼魂的力量对比上,苗族并

没有明确的依据,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判定。如果是

人的肉身与人的鬼魂比较,那么任何一个肉身都无

法与鬼魂抗衡,一个死去的小孩的鬼魂足可以带走

一个年长者的肉身,因而解救的办法只能借助巫师

通神的法力来驱赶。如果是人的肉身与异类的鬼

魂比较,要视异类的鬼魂在“肉体”中的成长情况而

定。就树木而言,普通的树没有足够的力量,人的

肉身可以与之抗衡,大树则具有足够的神力,砍伐

这样的树必然会招致灾祸。有的小树也不能砍,比
如庙宇旁的小树有庙宇的神力的保护,砍伐了会遭

到神的惩罚。对其他异类的情况基本上也是一样。
万物有灵观念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

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对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现象不能

科学地解释,同时也受到自然界异类力量的威胁而

萌生出来的美好的想象,是在“信”为前提下的产

物。如果把“信”比作一个实体,那么“信仰”是“信”
在突破自身有着确定目标的向外的延伸。如果把

“信”比作肉体,那么“信仰”就是灵魂。我们相信某

事物而不会产生信仰,主要也是这么两种原因:其
一,是因为我们把该事物看成了事物本身,或者说

该事物就是该事物,它没有向外延伸的可能;其二,
是因为我们只是用“自我”的“肉身”与该事物的“肉
身”进行交流,而没有灵魂的沟通。因此,对于大多

数民族而言,当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人的本质力量

得以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以后,“万物有

灵”就失去了“信”的基础而成为了历史。比如“上
帝”,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很难产生信

仰的,尽管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一定产生“上帝”
信仰。然而,如果我们用灵魂去沟通,由“信”上升

到“信仰”以后,“信”在一定意义上就失去了其存在

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向外延伸”。一个小孩对“圣
诞老人”没有任何概念,当父母把圣诞老人的故事

说给孩子听,并且在圣诞节装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

送礼物而不让孩子发觉,使小孩确信圣诞老人存在

后,其信仰的培养要容易得多。当小孩长大以后,
知道圣诞老人并不真实存在,但其信仰已经确立。
万物有灵观念之所以在某些民族中很快成为历史,
与其停留在“信”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信仰”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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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关系。苗族则将万物有灵提升到“信仰”,并一

代又一代传下来,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苗族万

物有灵的观念依然浓厚,其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可以

说是当今民族中比较突出的,这也足见苗族对万物

有灵理解的深刻。

二、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意识

海德格尔认为建筑的本质是安居,安居是天、
地、人、神的和谐相处。当把世界分为天堂、地狱、
人间的时候,这种和谐相处无疑带有局限性。苗族

则不同,对世界的一元认识,使万物真正相处于一

起,安居也有了尤为重要的意义。建筑是在天地之

间营造出一个新的室内空间,这就必然涉及到与

“万物”的关系,涉及到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或者说

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方法处理这些关系。苗族是以

万物有灵为基础来协调和处理这些关系的。
苗族万物有灵的实质是万物平等的思想。灵

魂观念的产生首先是人自身引起的,在确立人有灵

魂的观念以后,才慢慢推及到动物、植物和其他自

然物。显然,这种推及的前提是认为被推及物与人

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平等观念,那么“灵魂”只能是

人的特权。这种平等观念有的推及到动物,有的推

及到生物,其万物有灵观念中的“万物”只是延伸到

被推及物而已。苗族的万物有灵中的“万物”却包

括所有的一切,因此,其平等思想更具有实质性的

内涵。苗族以平等观念与态度来处理人与自然或

万物的关系,体现于建筑准备的各个环节与过程。
(一)从建筑材料准备来看,苗族与森林建立了

特殊的情感

苗族建筑多为干栏式。《旧唐书》说:“土气多

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腹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
是为干栏。”干栏式建筑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而
木材生长于自然环境,苗族在采集作为建筑中重要

构件的材料比如中柱、梁木时,都要举行一定的仪

式,因为作为重要构件的材料需要大树,而大树更

具有较大威力的神性。因此,砍伐这些大树时要备

好祭祀品:香、烛、纸钱、酒食之类,祭祀过程中要虔

诚,要轻声与之交流:“这棵树真好,长得粗又直;主
人看中你,请你去立屋。”一个“请”字表达了苗族人

对树木的尊重。
另一方面,山上的树木是不能乱砍乱伐的。除

了树本身具有灵性以外,山也具有灵性,而树木生

长于山中,是山神的“外衣”,砍伐树木同时也是对

山神的冒犯。因此,砍树不仅要祭祀,也要植树来

弥补。同时还必须注意,砍树只是对地上部分而

言,不能采取挖树的方式,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
是挖树是对山神的进一步冒犯,因为需要动土。动

土禁忌源于大地崇拜,老黄历上推算出某日某日

“不宜动土”即为此例,并认为随意动土可能会遇上

“煞”———土地神或山神发怒。二是挖树破坏了地

表结构,对于山区而言,很容易在暴雨时导致水土

流失,甚至发生泥石流灾害。三是挖树延长了植被

恢复的时间,对于再生性树种———苗族喜好再生性

强的树木作建筑材料,因为其象征着“发”———从原

有树根上再生的树要比新植的树长得快,长得好。
用木材建成的干栏式建筑,冬暖夏凉,很适宜

人的居住。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踩在木板上,靠在

“美人靠”上,或抚摸着壁板,都有一种十分亲切的

感觉,是住在混泥土房子里无法感受到的。即使是

住在同样的木建筑房子里,苗族的这种亲切感也是

其他人难以感受到的。枫树是苗族的民族图腾,苗
族的祖先就是由树心变化而来的,因此,苗族对树

木的感情还源于对祖先的崇拜。
树木成材历时较长,一般需要上十年的时间。

苗族在小孩出生后就会有意识地植树,因为苗族有

小孩长大后一般要另立新屋的习俗,树木和小孩一

同成长,立屋的时候就有了足够的木材。事实上,
苗族把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融为一体。贵州省从

江县有个岜沙苗寨,这里的村民普遍相信任何一棵

树都具有灵魂,而每一棵树都护佑着一个人的生

命。因此,这里的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就为其种上

一棵树,这棵树就和孩子永远连在一起,一起度过

人生的旅程,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就会把这棵

树砍下,选取树的中间一段并剖成四瓣,略微整形

后包裹着遗体埋进大山中,不修坟,也不立碑,只在

上面重新植上一棵树,以遗体来养育着新的生命。
在这种人的生命就是树,树的生命就是人的观念

里,蕴含着苗族人对树木的深厚的情感。这一情感

还表现为将某一大树作为寨子的守护神,或者称作

护寨树。苗族每个寨子都有护寨树,护寨树高大笔

直、枝繁叶茂,像战神一样守护着寨子,每遇良辰吉

日都要祭祀,发生了什么不幸比如小孩生病,村民

也会向该树祈求保佑,因此,如果在苗乡对护寨树

不敬,比如在旁边小便等,那会遭到最不客气的

对待。
苗族对森林的感情还体现在防火意识上,包括

山林的防火与房屋的防火。苗族防火意识很强。
山林一旦起火,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人力无法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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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而从居住来看,苗族的木建筑最容易导致火

灾,且苗族聚寨而居,房屋彼此相连,如果发生火

灾,整个寨子都会烧毁,只得被迫迁移重建家园。
因此,苗族一方面在教育小孩时,使小孩认识到火

灾的危害性,培养其防火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埋岩

制定防火规约,苗族防火岩是大岩,规定发生火灾

时,所有参与埋岩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灭火。而对

于引发火灾者的处理也是相当严厉的。比如广西

融水县拉庄屯2000年的村规中第十二条明确规

定:“故意放火者,如证据确凿的,当场击毙。”新平

村1995年村规民约中第十条也规定:“生活用火和

野外用火必须注意安全,谁用谁负责,做到人离火

灭,严禁小孩玩火,凡失火者,除烧损赔偿外,负责

当天扑火人员的伙食、会餐。”事实上,走进苗族,我
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注意防火”的标语。这一意识

还体现在建筑形制上,苗族称硬山屋顶的马头墙为

“封火墙”,封火墙的重要功能就是防火,在发生火

灾时,能形成有效的隔离,不至于烧成一片。如果

不是硬山式形制的建筑,苗族人也会在房屋周围砌

上“土围子”,这种“土围子”是用来防火,而不是汉

族地区的那样用来防盗或“画地为牢”。从建筑的

单群组合看,西方重视单体建筑的巨大体量和空间

的开阔而较少看重群体组合,苗族建筑则着力于建

筑的群体组合,哪怕是家庭建筑也是由若干单体建

筑组合而成,“原因在于,如综合各种功能建造一所

体量巨大的‘大房子’,一旦遇到水灾、火灾,所毁坏

的,很可能是整座‘大房子’,而群体组合中的建筑

单体一旦遭遇水火,由于单体与单体之间是具有室

外空间的,水漫或烧毁的,可能是群体组合中的部

分房舍而不是全部。”[3](P266)

(二)从选址与奠基过程看,苗族建筑体现了人

与万物的和谐

“宅”的本义是“择”,汉代刘熙《释名》中解释

道:“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选择宅基,必然要

考虑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事实上,建筑与生态

本身就是一体的,“希腊语‘oikos’一词的含义是房

屋;它是‘经济学’和‘生态学’这两个词的词根。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又从房屋本身演变成了房

屋所 包 含 的 东 西:一 个 活 生 生 的 共 同 体,一 家

人。[4](P64)苗族宅基地的选择观念经历了由“防护

性”到“安居性”的变化,但不管是哪种选址观念,都
渗透着人与万物和谐的理念。建筑选址要选择有

利于人居住的环境,或者说选择一种最适合于人生

产生活的环境作居。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是最适宜

的呢? 风水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
(阳宅十书·论宅外形)这说明人之居住要和自然

融为一个有机系统。风水中的很多相址观念都体

现了这种人与环境的和谐思想,如果说风水思想在

发展过程中掺杂的那些迷信的不健康的东西是值

得批判的话,那么,“这种大地有机思想以及人与自

然相和谐(而不是相对立)的思想,正是风水中可贵

的自然哲学思想。”[5](P401)事实上,“透过‘风水术’
中那些吉凶祸福等传统的浪漫修辞手法,我们看到

的是先人们对光照、采暖、通风、给水、排水等居住

环境要素充满理性的观察与思考,其境地之妙就在

于因地制宜,因形制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

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

及方位、朝向等,使居住生活环境位于山灵水秀之

境地。”[6](P57-59)这也正是风水思想在经历了一波三

折后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的生命力所在。苗族是

一个很有个性的民族,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

力,对待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将某些观念强加于

苗族人,必然会遭到拒斥。风水之所以能很快融入

苗族文化中,正是风水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苗

族建立在万物有灵信仰基础上的环境观如此神合

的结果。因此,与其说现实态苗族的相址是风水理

念为指导,还不如说是万物有灵意识为主,融合了

风水理念中的合理内核罢了。
然则,风水理论与苗族万物有灵信仰在建筑选

址上也存在着差别。风水相址是以“人”为中心寻

找最有利于人居住的环境,也就是说,“人”是目的,
只要找到了理想的建房地就可以在此“安居”,显然

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苗族建立在万物

有灵信仰上的选址则是以“自然”为中心,是在不危

及他物的前提下的选址。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的古丈县坪坝乡窝瓢村有一大山,因山的外

形如蛇,当地人称之为“蛇形山”,这里居住着许多

苗族人家,唯独在“蛇头”与“蛇腹”交接处的大片适

宜建筑的地方———地势平缓,有泉水流出———没有

人居住,原因是这里是“蛇”的“颈部”,是其要害部

位,在这里动土会伤及“蛇”的性命。这“蛇”其实是

苗族人想象出来的一种“物形”,但他们也赋予其灵

性,并且不得伤害。
现实态的苗族卜宅也体现了人与万物相通、与

万物平等的意识,尽管有的卜宅方式带有迷信的成

份。以植物卜为例,其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他们认

为所有的生命都有共同的生命特征,植物作为有生

命之物能够在这块土地上新生,那么人作为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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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能在这里生存下来。无疑,这一意识已经超出

了“和谐”的含义,它实质上是融为了一体。
人与万物的和谐不仅体现于建筑选址,还表现

在建筑准备的其他环节。在苗族看来,世界万物都

有其自然秩序,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蚯蚓居住在

泥土中,树木长在大地上,鸟巢安在树上等等,都有

其规定,万物都有灵性,它们之间都是平等的,都必

须遵守这些规定,人也不例外,如果万不得已要发

生一些改变,也必须用“协商”的态度。而立于天地

之间的人造建筑正面临这么一个问题:空间的规

定。人生活在大地上,获得相应的自然空间,这是

合理的,然而,现在要建造比自然空间更大的房屋,
无疑会破坏其他“存在物”的生存空间与秩序,比如

宅基地上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蚯蚓将无法继续生存。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苗族人是采取“协商”的方式,
在砌屋基的时候举行一定的仪式,“砌屋基,选子、
午二日,砌前拿三炷香点燃插在屋基上,祝曰:今晨

我新建家业,要砌屋基,大人小孩,蚯蚓毛虫,水龙

旱龙,你们各自安居,我不会压着你们的脊背,不会

压着你们的身子,你们各自退得远远地。我乱建乱

好,乱 立 乱 安,住 得 安 稳,有 吃 有 穿,富 贵 繁

昌。”[7](P265)竖屋要用大公鸡一只进行“撵煞”,“撵
煞”时,“掌墨师焚香燃纸口中念念有词:‘此鸡不是

非凡鸡,王母娘娘报晓鸡,头戴凤冠绿耳,身穿五色

彩衣,王母赐予鲁班,鲁班送给弟子短煞气,天煞归

天,地煞归地,年煞月煞、日煞时煞,煞煞有止,见血

回头,有弟子到此,各归原位。’”[8](P64-66)这种“撵
煞”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谐的自然秩序,使其“各
归原位”。

三、结论

万物有灵观念并非苗族发展历程中所特有,但

21世纪的今天其万物有灵观念依然十分浓厚却不

能不说是苗族特有的厚重民族文化使然。正是在

这一观念基础上形成了苗族鲜明特点的环境伦理

思想。苗族充分肯定了万物平等是万物有灵的认

识前提,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也必然是和谐相处的

关系。
注:吉首大学科研启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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